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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3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秘书长的说明 

1. 本说明提出一些工作定义，供维持和平行动部在编写包括有安全理事会授权

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构成部分的维持和平特派团预算过程中使用。这些

定义如下： 

 (a) 解除武装。解除武装是指收缴、登记造册、管制及处置战斗人员以及平

民的小武器、弹药、炸药及轻重武器。解除武装还包括制定负责任的武器管理方

案。 

 (b) 复员是指正规、有控制地使武装部队或其他武装集团的现役战斗人员退

伍。复员的第一阶段可包括：在临时中心中处理每个战斗人员，以及把部队集中

在指定用于这一目的的营地（装备置放场、集结、集中地区或兵营）中。复员的

第二个阶段称作转业，包括提供给复员军人的一揽子支助。 

 (c) 转业是指在复员期间但在更长期的重返社会进程以前提供给前战斗人

员的援助。转业是一种过渡时期援助形式，用以帮助满足前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

基本需要，其中可包括过渡时期安全津贴、食品、衣物、住所、医疗服务、短期

教育、培训、就业和工具。重返社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而

转业则是一种短期的物资和/或资金援助，用以满足眼前的需要，并可持续长达

一年的时间。 

 (d) 重返社会。重返社会是指前战斗人员获取平民地位并获得可持续就业和

收入的过程。重返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和经济进程，不设时限，主要发生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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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级的各个社区。这是国家总体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国家责任的一部分，经常

需要长期的外部援助。 

2. 这些定义目前正在由联合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机构间工作组讨

论，以期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统一这些定义，制定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

题综合标准。下列秘书处各部门、机构、基金和方案是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问题机构间工作组的一部分：裁军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政治事务部、新

闻部、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徙组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3. 秘书处可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授权，继续把与解除武装和复员（其中包括转业）

有关的业务费用编入有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构成部分的相关维持和平特派

团预算，而对重返社会的财政支持将继续由自愿捐款提供资源，并由适当的机构、

基金和方案进行管理。 

 


